
 

 

资产收购协议 

 

甲  方：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住  所：太原市尖草坪街 2号； 

法定代表人：高祥明； 

乙  方：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住  所：山西省太原市胜利街 327 号； 

法定代表人：高祥明 

 

鉴于： 

  甲方主营焦化技术工程承包及咨询；煤化工技术的开发及研究；煤气的净化

与回收；焦化设备及产品的检测化验服务及相关设备的租赁等业务，系山西太钢

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甲方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将其企业资产

转让给乙方； 

  乙方原为：太原钢铁(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是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 6 月 4 日更名为山西太钢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经营：工程设计、工程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工程咨

询、评估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总包、机电设备

成套、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系统研发、冶金新产品新材料推广销售、设备租赁。

乙方愿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受让甲方企业的资产。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互惠、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甲方向乙方转让甲方企业全

部资产（以下简称：目标资产）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合同如下。 

   一、目标资产： 

  甲方拟出售给乙方的目标资产已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选定的基准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根据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该目标资产主要为一套燃炉（燃烧及测温）控制系统，目标资产详情见《资产评

估报告》。  

  二、债权债务处理： 

  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前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其中包括欠职工工资、社会统

筹保险金及税费）不在本次合同签订的转让资产以内，由甲方自行处理。如发生



 

 

由此所引起的诉讼和纠纷，由甲方予以处理。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甲方拟出售给乙方的目标资产已经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选定的基准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根据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甲方拟向乙方出售的资产价值为 227.44 万元； 

  本次目标资产的收购价格以山西省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基础，按照如下方式

确定：收购价格=资产评估值±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其他变化。收购价格由

山西华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收购价格确定方式的组成数据进行专项

审计确定为 210.21 万元。 

甲方同意乙方在交割日后的［10］日内支付收购价款； 

  四、资产交付： 

  1、在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根据作为合同附件的目标资产明细单进行资

产清点工作，资产清点工作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完成。 

  2、在本合同签订后，乙方支付的第一期款项到位后，甲方承诺在 30 日内负

责为乙方办理目标资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3、有关权证转让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配合，办理权属转让手续所需

的工本费、手续费由［乙方］负担。 

2、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目标资产转移之日的过渡期内，甲方应妥善善意

管理目标资产，不得有任何有害于目标资产的行为。 

五、人员的安臵： 

甲方的焦化工艺（含煤调湿、干熄焦）、煤化工工艺及相关设备的部分技术

人员转入乙方安排。 

六、陈述与保证： 

  1、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1）甲方保证目标资产的质量状况、使用年限、性能状况等情况真实； 

  （2）甲方保证目标资产权属无争议、无抵押并无查封，并且甲方对该资产

拥有完全的所有产权，如发生由此引起的有关所购资产产权的一切纠纷，由甲方

负责处理，并负担由此所造成的乙方损失； 

  （3）关于目标资产转让事宜，甲方已获得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复，甲方股东

会、董事会已做出同意转让目标资产的决议； 

  （4）甲方上述陈述和保证在目标资产交付之日起［2］年内有效。 



 

 

  2、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1）乙方保证将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诚信履行义务； 

  （2）乙方保证受让目标资产的资金来源合法。 

  七、保密条款 

  对于在本次目标资产转让中甲乙双方获取的关于对方一切商业文件、数据和

资料等信息，双方负有保密义务，除法律强制性规定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八、违约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如有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九、生效： 

以下条件均具备时，本协议对协议双方产生法律效力： 

1、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 

2、本协议经双方权利部门（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 

3、甲方本次出售股权方案已获得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 

4、 评估结果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十、争议的解决 

  对本协议之解释或履行所发生的任何纠纷，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太原市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诉讼。  

  十一、其它 

  １、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双方须各自承担就起草、签订及执行本协议而产

生的费用。 

  ２、本协议一式五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两份，其余一份报工商

管理部门。 

  ３、有关本协议事项发出的通知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４、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但不影响本协议的执行。 

  ５、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由双方以书面形式作出，否则修改或补

充不具法律效力。 

  ６、如本协议部分条款依法或因其它原因终止或宣告无效，不影响其余条款

的效力。 

  （以下为签字页）   



 

 

 

 

 

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